协议编号：

北京大学高性能计算校级公共平台
技术服务协议
项目名称：                                      
委托方（甲方）：                              
受托方（乙方）： 北京大学高性能计算校级公共平台（计算中心）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签订地点：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北京大学高性能计算校级公共平台印制
    年  月  日

技术服务协议
委托方（以下简称甲方）：                               
所 在 地 址：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联  系  人：                                                                                      
联 系 电 话：                                          
通 讯 地 址：                           邮编：        
受托方（以下简称乙方）：  北京大学高性能计算校级公共平台（计算中心）                              
所 在 地 址：    北京大学理科一号楼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马皓          
联  系  人：         付振新                        
联 系 电 话：       010-62751072                        
通 讯 地 址：   北京大学理科一号楼    邮编：  100871   
甲、乙双方就乙方向甲方提供高性能计算服务的各项事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及工作规范，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签订协议如下：
第一条 甲方委托乙方进行技术服务的内容如下：
（1）技术服务的目标：乙方为甲方开展“                     ”所需的大规模科学计算应用提供高性能计算服务和相应的系统软硬件服务。                                                        

（2）技术服务的内容：
    在协议有效期内， 乙方为甲方提供         CPU核的计算资源（具体CPU核时根据用户提交作业优先级可能有所偏差），同时乙方为甲方提供软硬件方面的支持技术服务，帮助甲方顺利开展相关的科研工作。                        


 在协议有效期间， 乙方为甲方提供  2  T的存储资源，供甲方使用。

（3）技术服务的方式：根据甲方测试计划和计算机资源要求，乙方在北京大学高性能计算校级公共平台上指定相应的资源，并安排相应技术人员提供计算机系统技术支持，配合甲方技术人员完成应用软件的安装调试运行，保障顺利开展大规模科学计算工作。                                       

第二条 甲方在协议履行期间具有以下的义务和权利：
（1） 甲方的义务
1、甲方需根据北京大学高性能计算校级公共平台的相关管理条例使用乙方提供的计算资源；
2、甲方在平台使用过程中，需保存好自己的账号密码，确保账号不被他人使用；
3、 计算平台自身具有不稳定性，甲方须自行备份重要的数据及其相关文件；
4、甲方在使用乙方提供的北京大学高性能计算校级公共平台的过程中，如遇到高性能计算平台软硬件方面的技术问题，甲方有义务向乙方报告，并书面记录发生问题、报错信息等说明，以帮助乙方改善系统；
5、甲方需根据使用乙方提供的计算资源情况，向乙方支付相关的服务
（平台管理、计算资源、存储）费用；
6、甲方利用乙方的软硬件资源所取得成果，在研究成果发布时甲方要在论文中注明“本研究工作得到北京大学高性能计算校级公共平台支持”（Supported by High-performance Computing Platform of Peking University）。

（二）甲方的权利
1、甲方根据项目需求利用乙方提供的计算资源完成相关计算工作；
2、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及时提供相关技术支持服务和使用的相关咨询；
3、甲方就利用乙方高性能计算平台取得的科研成果具有决定权。
第三条  乙方在协议执行期间具有以下的权利与义务：
（一）乙方的义务
1、乙方按照协议需求提供甲方所需要的计算资源，确保计算机稳定运行，提供良好的系统支持环境和网络使用环境；
2、乙方按照协议约定提供技术支持，包括技术咨询、软件部署支持等，以帮助甲方更好地使用计算资源开展相关课题研究；
3、乙方根据计划进行计算机维护工作，如需要停机的，要提前2天通知甲方。
（二）乙方的权利
1、乙方有权对甲方提交的作业、存储数据进行监控，对违规账户采取警告、关闭等措施，以保障计算机系统的正常运转；
2、乙方有权利进行正常的计算机维护工作，乙方有权利根据队列情况适当调整队列，详见《北京大学高性能计算校级公共平台资源分配和使用规范》；
3、乙方有权利在其宣传和申请相关扶持政策等的过程中引用甲方利用乙方计算平台取得的可以公开的科研成果。
第四条  甲方向乙方支付技术服务报酬及支付方式为：
（一）协议款额
    经甲乙双方协商，协议款为：人民币（大写）               
（¥         ）。
按协议内容规定，协议到期或服务内容完成协议终止。
（二）付款方式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生效后 7  工作日内，甲方支付乙方协议款人民币（大写）            （¥          ）。
甲方发票（或内支）开具单位名称、纳税人登记号、开支项目：

单位名称：                                               


纳税人登记号：                                           

开支项目（选项前打√）：□计算（机时）费   (测试费         

□技术服务费      □存储费                

乙方开户银行名称和账户：
开户银行：             北京银行燕园支行                     
户    名：                北京大学                             

账    号：          01090327800120102289224                  

第五条 双方确定因履行本协议应遵守的保密义务如下：
1、甲乙双方在未经双方允许的情况下，不得向第三方发布和宣传对方内部技术相关内容。乙方业务主计算机的配置、性能等技术参数数据、有关应用报告及用户证明等文档所有权归属乙方。乙方的保密信息，在未经乙方书面授权允许情况下，甲方不得向第三方拷贝、复制和发布；
2、乙方按照协议约定确保甲方的源代码、数据和相关技术文档、存储介质安全；
3、甲乙双方对本协议涉及的经费额、收费标准和方式等内容保密，不得向第三方扩散；

第六条、不可抗力免责：双方就合理控制范围以外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台风、地震、海啸、洪水）、罢工或骚乱、暴动、战争行为、政府行为、通讯或其他设施故障或严重伤亡事故等，致使未能履约的，可免予承担经济责任。
第七条 因高性能计算服务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当事人应通过友好协商方式解决。
第八条、本协议在执行期间任何一方违约，双方都有权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规定处理。

第九条、协议一式 2 份，双方各执 1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条、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                                                 （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签字）
        年   月   日
乙方：                                               （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签字）     
年   月   日


